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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产品毛利率急剧下降，期刊产品全面出现亏损。

2、版权运营业绩未达预期目标

漫友文化2016年版权运营实现营业收入624.94万元，较上年2,071.58万元减少1,446.64万元，同比

下降69.83%。 主要为上年拥有《长安幻夜》、《艳势番》等较大IP影视授权项目，提升了当年的收入总额，

而2016年未有新的较大IP授权项目，因此收入差异较大。

3、资产减值计提

漫友文化2016年资产减值计提累计金额1,874.32万元，较上年累计金额867.26万元增加1,007.06万

元，增幅46.17%。 主要是本年销量下降，退货增加，导致库存增加，计提的库存商品跌价准备较上年增加，

以及应收账款未回收账龄延长导致坏账增加。

4、动漫餐厅业绩不理想

动漫餐厅因运营成本过高， 同时未能及时形成规模效应提高收入， 2016年动漫餐厅全年实现收入

277.76万元，发生亏损240.37万元。

三、2014年重大资产重组标的资产减值测试情况

补偿期届满，根据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

配套资金事项之标的资产减值测试专项审核报告》，截至2016年12月31日，掌视亿通股东全部权益价值

合计为147,344.00万元、精视文化股东全部权益价值合计为75,563.40万元、邦富软件股东全部权益价值

合计为82,343.54万元，漫友文化股东全部权益价值合计为17,072.35万元。 掌视亿通股东全部权益、精视

文化股东全部权益、邦富软件股东全部权益没有发生减值；漫友文化股东全部权益价值减值21,004.49万

元，对应漫友文化85.61%股权部分减值为17,981.95万元。 为此，掌视亿通、精视文化、邦富软件的利润承

诺方无需进行补偿，漫友文化的利润承诺方应按照其原有承诺予以股份补偿。

对于漫友文化利润承诺及资产减值的补偿，业绩承诺方金城、广州漫时代、俞涌、邵璐璐、刘洋、张显

峰、张茜、朱斌、崔伟良、施桂贤、许勇和、曹凌玲、赖春晖、邵洪涛、邱月仙、葛重葳、祖雅乐、韩露、丁冰和李

凌彪应按照其原有承诺予以股份补偿。

掌视亿通2016年的政府补贴等非经常性收益承诺数为2,270.00万元，实现数为1,346.73万元，实现

数低于承诺数923.27万元。由于掌视亿通2015年的政府补贴等非经常性收益承诺数为1,600万元，实现数

为1,625.32万元，实现数高于承诺数25.32万元。 截至2016年掌视亿通累计政府补贴等非经常性收益承诺

数为3,870万元，累计实际获得的非经常性收益金额为2,972.05万元，实现数低于承诺数897.95万元。 西

藏风网2016年应按照其原有承诺向掌视亿通予以现金补偿。

上述补偿的具体方案详见同日在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上披露的 《关于2014年重大资产重组标的

资产2016年度业绩承诺股份补偿实施方案》（公告编号：2017-038）。

2017年，公司将继续围绕既定的发展战略，做好经营管理工作，推进业务转型，创新业务模式，蓄积新

的增长点，创造可持续价值，以更好的业绩回报公司全体股东。

特此公告。

华闻传媒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七年四月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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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闻传媒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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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

年重大资产重组标的资产

2016

年度业绩承诺股份补

偿实施方案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2013年，公司实施向特定对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的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根据中国证监会

《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采用收益法进行评估并作为定价参考依据的，交易对方应当

与公司就相关资产实际盈利数不足利润预测数的情况签订补偿协议。 为此，公司与陕西华路新型塑料建

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路新材” ）、上海常喜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常喜” ）、上海大黎资产

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大黎” ）、新疆锐盈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新疆锐

盈” ）、拉萨澄怀管理咨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拉萨澄怀” ）、拉萨观道管理咨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拉萨观道” ）及天津大振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津大振” ）签署了《盈利预测补偿协议》及

《关于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与盈利预测补偿协议之补充协议》， 就标的资产实际盈利数不足利润预测

数的情况做出了补偿约定。公司董事会对标的资产的盈利预测完成情况以及交易对方应补偿股份的实施

方案做出了审议。 具体如下：

一、盈利预测承诺和补偿的约定情况

（一）盈利预测承诺情况

2013年6月9日，公司与华路新材、上海常喜、上海大黎、新疆锐盈、拉萨澄怀、拉萨观道及天津大振签

署了《盈利预测补偿协议》，就标的资产实际盈利数不足利润预测数的情况做出补偿约定。

2013年9月18日，公司与华路新材、上海常喜、上海大黎、新疆锐盈、拉萨澄怀、拉萨观道及天津大振

签署了附生效条件的《关于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与盈利预测补偿协议之补充协议》，将交易对方的利

润承诺年限（补偿期限）由三年改为五年，新增的第四年和第五年的利润承诺数与第三年一致。

各标的资产2013－2017年度承诺利润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交易对方 标的资产 2013年 2014年 2015年 2016年 2017年

华路新材

华商传媒38.75%

股权

14,243.89 15,662.83 17,219.82 17,219.82 17,219.82

上海常喜

上海大黎

新疆锐盈

八家附属公司少数

股东权益

10,536.88 11,517.36 12,490.07 12,490.07 12,490.07

拉萨澄怀

澄怀科技100.00%

股权

4,750.33 6,449.87 8,750.33 8,750.33 8,750.33

拉萨观道

天津大振

合计 29,531.10 33,630.06 38,460.22 38,460.22 38,460.22

注：1、 立信所对各交易标的2013年、2014年及2015年度盈利预测出具了 《盈利预测审核报告》或

《盈利预测合并过程表的专项审核报告》；

2、 表中盈利预测数值为交易标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乘以相应持股

比例后的结果。

（二）盈利预测补偿的约定情况

1、补偿义务

交易各方同意，如果标的资产在承诺年限内未达到承诺的预测净利润数总额，则按照《盈利预测补偿

协议》及《关于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与盈利预测补偿协议之补充协议》规定的方式向公司进行补偿，其

中：

（1）华商传媒38.75%股权

① 华路新材持有的华商传媒13.25%股权对应的补偿责任由华路新材自行承担；

② 鉴于上海常喜所持有的华商传媒7.5%股权是从华路新材处购买所得， 上海常喜所持有的华商传

媒7.5%股权对应的补偿责任由华路新材承担；

③ 鉴于上海常喜所持有的华商传媒3%股权是从新疆锐盈关联方处购买所得，上海常喜所持有的华

商传媒3%股权对应的补偿责任由新疆锐盈承担；

④ 鉴于上海大黎所持有的华商传媒15%股权是从新疆锐盈关联方处购买所得， 上海大黎所持有的

华商传媒15%股权对应的补偿责任由新疆锐盈承担。

（2）华商传媒八家附属公司

如果八家附属公司少数股东权益在承诺年限内实际净利润数未达到承诺的预测净利润数，则新疆锐

盈应向公司进行补偿。

（3）澄怀科技

① 拉萨澄怀持有澄怀科技20%股权对应的补偿责任由拉萨澄怀自行承担；

② 拉萨观道持有澄怀科技31%股权对应的补偿责任由拉萨观道自行承担；

③ 鉴于天津大振所持有的澄怀科技49%股权是从拉萨观道处购买所得， 天津大振所持有的澄怀科

技49%股权对应的补偿责任由拉萨观道承担。

若标的资产在承诺年限内确定的实际净利润数总额大于或等于前款承诺的预测净利润数总额，则华

路新材、新疆锐盈、拉萨观道、拉萨澄怀无需向公司进行补偿。

上述补偿义务责任承担方式适用于减值测试相关条款。

2、补偿方式

（1）盈利预测补偿的具体方式为股份补偿（即公司无偿回购股份），每年补偿的股份数量的计算方

法为：

补偿股份数量＝（截至当期期末累积净利润预测数－截至当期期末累积净利润审计数）×认购股份

总数÷补偿期限内各年的预测净利润数总和－已补偿股份数量（按照前述公式计算补偿股份数量并非整

数时，则按照四舍五入原则处理）。

在各年计算的补偿股份数量小于0时，按0取值，即已经补偿的股份不冲回。如果补偿期限内公司以转

增或送股方式进行分配而导致交易对方持有的公司股份数发生变化的， 则每年补偿的股份数量应调整

为：按上款公式计算的补偿股份数量×（1+转增或送股比例）。

前述截至当期期末累积净利润预测数为截至当期及补偿期限内之前会计年度预测净利润数总额之

和；截至当期期末累积净利润审计数为截至当期及补偿期限内之前会计年度实际净利润数总额之和。

（2）在补偿期限届满时，公司应对标的资产做减值测试，如果减值额占本次交易作价的比例大于补

偿期限内已补偿股份数量总数占本次交易认购股份总数的比例，则交易对方还需按照下述计算方式另行

向公司补偿部分股份：

需另行补偿的股份数量＝期末减值额÷每股发行价格－补偿期限内已补偿股份总数（按照前述公式

计算另行补偿的股份数量并非整数时，则按照四舍五入原则处理）。

期末减值额为在本次交易中的作价减去期末标的资产的评估值并排除补偿期限内的股东增资、接受

赠与以及利润分配对资产评估值的影响数。

（3）华路新材承诺，其股份补偿不足部分以现金支付，现金计算公式为：

补偿现金金额＝（补偿股份数量或另行补偿的股份数量－已补偿股份数量总数）×发行价格。

新疆锐盈承诺，其股份补偿不足部分以现金支付，现金计算公式为：

补偿现金金额＝（补偿股份数量或另行补偿的股份数量－已补偿股份数量总数）×发行价格。

拉萨澄怀和拉萨观道共同承诺，拉萨澄怀和拉萨观道根据本次《盈利预测补偿协议》规定向公司作

出的业绩补偿承诺相互承担连带责任；其股份补偿不足部分以现金支付，现金计算公式为：

补偿现金金额＝（补偿股份数量或另行补偿的股份数量－已补偿股份数量总数）×发行价格。

拉萨澄怀及拉萨观道股东为其在本次盈利预测补偿协议项下的所有义务和责任承担连带责任，并签

署相关承诺函。

（4）在需承担补偿义务的情况下，相关交易对手应当在承诺年限各年度的公司年度报告在指定信息

披露媒体披露之日起30日内，履行本次《盈利预测补偿协议》项下的补偿义务。

（5）在承诺年限内每一年度实现净利润总额低于承诺的预测净利润总额，公司应在当期年度报告披

露后的10个交易日内，计算应补偿的股份数量，或补偿期限届满时标的资产减值测试符合“减值额占本

次交易总转让价格的比例大于补偿期限内已补偿股份数量总数占本次交易认购股份总数的比例” 规定，

公司应在当期年度报告披露后的10个交易日内，计算应另行补偿的股份数量，并就该等股份的后续处理

事宜召开股东大会。

如该等股份的回购事宜未获得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或者未获得所需批准的，公司将在股东大会决

议公告或确定不能获得所需批准后10个交易日内书面通知需承担补偿义务的交易对方。需承担补偿义务

的交易对方应在接到该通知后30日内尽快取得所需批准，并在符合相关证券监管法规、规则和监管部门

要求的前提下，将相当于应补偿股份总数的股份赠送给公司股东大会股权登记日或者公司董事会确定的

股权登记日登记在册的全体股东，股东按照其持有的股份数量占股权登记日的公司股本数量（扣除应补

偿股份数量后）的比例享有补偿股份。

二、2016年度经营业绩未达盈利预测的股份补偿实施方案

根据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关于华闻传媒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

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事项标的资产2016年度利润承诺实现情况专项审核报告》， 标的资产2016�年度

实现的净利润（指以实际实现的经审计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数孰低者

为准）与盈利预测数的对比情况如下所示：

单位：万元

交易对方 标的资产 2016年度承诺业绩 2016年度实现业绩 完成比例

华路新材

华商传媒38.75%股权 17,219.82 16,019.68 93.03%

上海常喜

上海大黎

新疆锐盈

八家附属公司少数股东

权益

12,490.07 9,491.86 76.00%

拉萨澄怀

澄怀科技100.00%股权 8,750.33 8,859.62 101.25%

拉萨观道

天津大振

合计 38,460.22 34,371.16 89.37%

如上表所示，标的资产2016年净利润实现数为34,371.16万元，标的资产2016年净利润预测数为38,

460.22万元，实现数低于盈利预测数4,089.06万元。标的资产2016年度利润承诺实现完成率为89.37%。其

中：

（一）标的资产华商传媒38.75%股权所对应的2016年度经审计的净利润为16,019.68万元，未达到

相应年度业绩承诺水平，即17,219.82万元，相差1,200.14万元，业绩承诺完成率为93.03%。标的资产华商

传媒38.75%所对应的2016年度业绩承诺未完成， 业绩承诺方华路新材及新疆锐盈均表示按照其原有承

诺予以股份补偿。 根据公司与华路新材、上海常喜、上海大黎、新疆锐盈签订的《盈利预测补偿协议》及

《关于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与盈利预测补偿协议之补充协议》的约定，计算华路新材、新疆锐盈应补偿

的股份数量及计算过程如下：

项 目 数 值

2013年业绩承诺数（万元） 14,243.89

2014年业绩承诺数（万元） 15,662.83

2015年业绩承诺数（万元） 17,219.82

2016年业绩承诺数（万元） 17,219.82

截至当期期末累积净利润预测数（万元） 64,346.36

2013年经审计的业绩实现数（万元） 14,538.07

2014年经审计的业绩实现数（万元） 15,846.70

2015年经审计的业绩实现数（万元） 8,918.41

2016年经审计的业绩实现数（万元） 16,019.68

截至当期期末累积净利润审计数（万元） 55,322.86

认购股份总数（股）

华路新材 76,678,241

上海常喜 60,763,889

上海大黎 86,805,555

补偿期限内各年的预测净利润数总和（万元） 81,566.18

已补偿股份数量（股）

华路新材已补偿股份数量 11,517,482

新疆锐盈已补偿股份数量 9,991,069

2016年应补偿股份数量＝（截至当期期末累

积净利润预测数－截至当期期末累积净利润

审计数）×认购股份总数÷补偿期限内各年

的预测净利润数总和－已补偿股份数量

（股）

华路新材应补偿股份数量 1,766,836

其中：华路新材 1,128,220

华路新材替上海常喜原所持股权10.5%中的7.5%股

权补偿股份

638,616

新疆锐盈应补偿股份数量 1,532,676

其中：新疆锐盈替上海常喜原所持股权10.5%中的

3%股权补偿股份

255,446

新疆锐盈替上海大黎补偿 1,277,230

（二） 标的资产华商传媒八家附属公司少数股东权益所对应的2016年度经审计的净利润为 9,

491.86万元，未达到相应年度业绩承诺水平，即12,490.07万元，相差2,998.21万元，业绩承诺完成率为

76.00%。 华商传媒八家附属公司少数股东权益所对应的2016年度业绩承诺未完成，交易对方新疆锐盈表

示按照其原有承诺予以股份补偿。根据公司与新疆锐盈签订的《盈利预测补偿协议》及《关于发行股份购

买资产协议与盈利预测补偿协议之补充协议》的约定，计算新疆锐盈应补偿的股份数量及计算过程如下：

项 目 数 值

2013年业绩承诺数（万元） 10,536.88

2014年业绩承诺数（万元） 11,517.36

2015年业绩承诺数（万元） 12,490.07

2016年业绩承诺数（万元） 12,490.07

截至当期期末累积净利润预测数（万元） 47,034.38

2013年经审计的业绩实现数（万元） 10,841.78

2014年经审计的业绩实现数（万元） 11,693.15

2015年经审计的业绩实现数（万元） 7,239.38

2016年经审计的业绩实现数（万元） 9,491.86

截至当期期末累积净利润审计数（万元） 39,266.17

认购股份总数（股） 新疆锐盈 154,166,667

补偿期限内各年的预测净利润数总和（万元） 59,524.45

已补偿股份数量（股） 12,354,167

2016年应补偿股份数量＝（截至当期期末累积净利润

预测数－截至当期期末累积净利润审计数）×认购股

份总数÷补偿期限内各年的预测净利润数总和－已补

偿股份数量（股）

新疆锐盈应补偿股份数量 7,765,280

（三）标的公司澄怀科技2016年度业绩承诺完成率为101.25%，因此交易对方拉萨澄怀、拉萨观道、

天津大振无需做出业绩补偿。

综上，公司拟定向回购华路新材2016年度应补偿股份数1,766,836股、新疆锐盈2016年度应补偿股

份数9,297,956股，合计11,064,792股。上述事项已经第七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公司将就华路

新材、新疆锐盈2016年度需补偿股份的回购及后续注销实施事宜提交2016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若该等事

宜获得股东大会通过，公司将无偿回购华路新材、新疆锐盈2016年度应补偿的股份合计11,064,792股并

予以注销；若股东大会未能审议通过该事项，则公司将在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后10个交易日内书面通知华

路新材、新疆锐盈。华路新材和新疆锐盈应在接到该通知后30日内尽快取得所需批准，并在符合相关证券

监管法规、规则和监管部门要求的前提下，将相当于应补偿股份总数的股份赠送给公司董事会确定的股

权登记日登记在册的全体股东，股东按照其持有的股份数量占股权登记日的公司股本数量（扣除应补偿

股份数量后）的比例享有补偿股份。

以上补偿实施方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后方可实施。

特此公告。

华闻传媒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七年四月十四日

证券代码：000793 证券简称：华闻传媒 公告编号：2017-038

华闻传媒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14

年重大资产重组标的资产

2016

年度业绩承

诺股份补偿实施方案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2014年公司实施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重大资产重组事项。根据中国证监

会《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采用收益法进行评估并作为定价参考依据的，交易对方应

当与公司就相关资产实际盈利数不足利润预测数的情况签订补偿协议。 为此，公司与西藏风网科技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西藏风网” ）、德清精视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原名“上海精视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以下

简称“精视投资” ）、上海莫昂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莫昂投资” ）、程顺玲、李菊莲、曾子

帆、金城、长沙传怡合盛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长沙传怡” ）、湖南富坤文化传媒投

资中心（有限合伙）（以下简称“湖南富坤” ）、北京中技富坤创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北

京中技” ）、广东粤文投一号文化产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广东粤文投” ）、广州漫时

代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广州漫时代” ）、俞涌、邵璐璐、刘洋、张显峰、张茜、朱斌、崔伟

良、施桂贤、许勇和、曹凌玲、赖春晖、邵洪涛、邱月仙、葛重葳、祖雅乐、韩露、丁冰和李凌彪签署了《盈利预

测补偿协议》 及 《关于发行股份及现金购买资产协议与标的资产盈利预测补偿协议之补充协议》，就

2014年重大资产重组标的资产实际盈利数不足利润预测数的情况做出了补偿约定。公司董事会对标的资

产的盈利预测完成情况以及交易对方应补偿股份的实施方案做出了审议。 具体如下：

一、盈利预测承诺和补偿的约定情况

（一）盈利预测承诺情况

2014年5月16日，公司与2014年重大资产重组交易对方签署了《盈利预测补偿协议》，就2014年重大

资产重组标的资产实际盈利数不足利润预测数的情况做出约定。

2014年8月6日，公司与程顺玲、李菊莲、曾子帆签署附生效条件的《关于发行股份及现金购买资产协

议与标的资产盈利预测补偿协议之补充协议》。

2014年8月20日，公司与西藏风网、精视投资、莫昂投资、金城等27名交易对方签署了附生效条件的

《关于发行股份及现金购买资产协议与标的资产盈利预测补偿协议之补充协议》，与程顺玲、李菊莲、曾

子帆3位自然人签署了附生效条件的《关于发行股份及现金购买资产协议与标的资产盈利预测补偿协议

之补充协议之二》。

2014年重大资产重组标的资产2014－2016年度承诺利润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交易对方 标的公司 2014年 2015年 2016年

西藏风网 掌视亿通 9,035.00 11,700.00 15,900.00

精视投资

精视文化 6,000.00 8,000.00 10,000.00

莫昂投资

程顺玲

邦富软件 5,000.00 7,200.00 9,600.00李菊莲

曾子帆

金城

漫友文化 2,700.00 3,500.00 5,000.00

长沙传怡

湖南富坤

北京中技

广东粤文投

广州漫时代

俞 涌

邵璐璐

刘 洋

张显峰

张 茜

朱 斌

崔伟良

施桂贤

许勇和

曹凌玲

赖春晖

邵洪涛

祖雅乐

邱月仙

葛重葳

韩 露

丁 冰

李凌彪

合计 22,735.00 30,400.00 40,500.00

此外，西藏风网向公司承诺：掌视亿通2015年、2016年、2017年、2018年、2019年获得的政府补贴等

非经常性收益（补偿期结束后，掌视亿通因为双软认证、高新技术企业认证等所享受的税收优惠可视同为

掌视亿通实际获得的政府补贴等非经常性收益） 分别不低于1,600.00万元、2,270.00万元、3,050.00万

元、1,090.00万元、1,090.00万元（以下简称“非经常性收益承诺数” ）。

（二）盈利预测补偿的约定情况

交易各方同意， 如果2014年重大资产重组标的资产在承诺年限内未达到承诺的预测净利润数总额，

则按照《盈利预测补偿协议》、《关于发行股份及现金购买资产协议与标的资产盈利预测补偿协议之补充

协议》以及《关于发行股份及现金购买资产协议与标的资产盈利预测补偿协议之补充协议之二》规定的

方式向公司进行补偿，其中：

1、掌视亿通

（1）补偿义务

若掌视亿通2014年、2015年和2016年各年度的实际净利润数低于上述当年净利润预测数的，则西藏

风网将按照《盈利预测补偿协议》约定向公司进行补偿。

（2）补偿方式

① 若掌视亿通2014年、2015年和2016年各年度的实际净利润数低于当年净利润预测数， 则西藏风

网首先应以其在本次交易中获取的公司现金对价等额现金进行补偿。西藏风网补偿期内当期应补偿公司

的现金金额按下述公式计算：

当期应补偿金额＝(截至当期期末累计净利润预测数－截至当期期末累计实际净利润数）÷补偿期

内各年的净利润预测数总和×标的资产的交易价格－已补偿金额

上述公式中，“截至当期期末累计净利润预测数” 为补偿期第一个年度至当期净利润预测数之和；

“截至当期期末累计实际净利润数”为补偿期第一个年度至当期实际净利润数之和。

西藏风网按照前述公式计算当期应补偿金额小于0时，按0取值。

② 风网科技（北京）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风网科技” ）作为西藏风网唯一股东，现持有西藏风网

100%股权，风网科技就协议中西藏风网当期应向公司现金补偿事项承担连带责任。

③ 若西藏风网本次交易中获取的公司现金对价不足补偿的， 西藏风网应先以其本次交易取得的限

售期届满且尚未出售的股份进行补偿；若限售期届满且尚未出售的股份不足以补偿的，西藏风网应以其

最近一期可解除限售的股份进行补偿，以此类推。 西藏风网当期应补偿股份数额按下述公式计算：

当期应补偿股份数额＝（当期应补偿金额-当期已补偿现金数额）/新股发行价格。 上述公式中，“当

期应补偿金额”为按协议规定的公式计算出的当期应补偿金额。

西藏风网按照前述公式计算应补偿股份数额时出现非整数股份情况的，按照四舍五入原则处理。 在

各年计算的补偿股份数额小于0时，按0取值，即已经补偿的股份不冲回。如果补偿期限内公司因转增或送

股方式进行分配而导致西藏风网持有的公司股份数发生变化的，则当期应补偿的股份数额调整为：按上

款公式计算出的当期应补偿股份数额×（1+转增或送股比例）。

④ 西藏风网当期应补偿的全部股份将由公司无偿回购并予以注销。 西藏风网以股份方式补偿公司

的，公司应在当期年度报告公告日起十个工作日内完成西藏风网当期应补偿股份数额的计算，然后按照

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和监管部门的要求，召开股份回购注销事宜的公司股东大会、办理股

份回购及注销手续等相关事项。如该等股份的回购事宜未获得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或者未获得所需批

准（如有）的，西藏风网应在公司股东大会决议公告或确定不能获得所需批准后二十个工作日内尽快取

得所需批准，并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和监管部门的要求，将相当于应补偿股份总数的

股份赠送给公司股东大会股权登记日或者公司董事会确定的股权登记日登记在册的除西藏风网以外的

其他股东；其他股东按照其持有的股份数量占股权登记日的公司其他股东所持全部公司股份的比例享有

补偿股份。

⑤西藏风网按照《盈利预测补偿协议》约定向公司进行补偿金额以标的资产的交易价格为限。

（3）关于利润承诺的其它约定

① 若掌视亿通补偿期内累计实际净利润数超出36,635.00万元（不含本数），则掌视亿通将超出36,

635.00万元部分的20%以现金方式用于对西藏风网奖励， 并于补偿期结束之日起6个月内全部奖励给西

藏风网。

② 若2015年、2016年、2017年、2018年、2019年各年度掌视亿通实际获得的政府补贴等非经常性收

益低于非经常性收益承诺数，则西藏风网当期应向掌视亿通补偿的现金金额按下述公式计算：

西藏风网当期应向掌视亿通补偿的现金金额＝截至当期期末累计非经常性收益承诺数－截至当期

期末累计实际获得的政府补贴等非经常性收益金额-西藏风网已补偿掌视亿通现金金额。

上述公式中，“截至当期期末累计非经常性收益承诺数” 为2015年1月1日至当期期末非经常性收益

承诺数之和；“截至当期期末累计实际获得的政府补贴等非经常性收益金额” 为2015年1月1日至当期期

末实际获得的政府补贴等非经常性收益金额之和。

若掌视亿通补偿期内累计实际净利润数超出36,635.00万元（不含本数），则超出36,635.00万元部

分可于补偿期结束后冲减非经常性收益承诺数，冲减部分金额将不再按协议规定对西藏风网奖励。

西藏风网应补偿的现金应在掌视亿通当期审计报告出具日起二十个工作日内，支付到掌视亿通指定

的银行账户。

③ 若2015年、2016年、2017年、2018年、2019年各年度掌视亿通实际获得的政府补贴等非经常性收

益高于非经常性收益承诺数，则掌视亿通应将超额部分的30%以现金方式用于对西藏风网奖励，掌视亿

通当期应奖励西藏风网的现金金额按照如下公式计算：

掌视亿通当期应奖励西藏风网的现金金额＝（截至当期期末累计实际获得的政府补贴等非经常性收

益金额－截至当期期末累计非经常性收益承诺数+西藏风网已补偿掌视亿通现金金额）×30%－掌视亿

通已奖励西藏风网现金金额

掌视亿通当期应奖励西藏风网的现金金额应于西藏风网和掌视亿通确认收到该非经常性收益之日

起6个月内全部奖励给西藏风网。

（4）减值测试补偿及计算公式、补偿方式

在补偿期届满时，公司应对标的资产进行减值测试并由公司聘请的具有执行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资

格的会计师事务所出具专项审核意见。

西藏风网对标的资产减值补偿的承诺：

若补偿期届满时标的资产减值额＞补偿期内西藏风网已补偿股份数额×新股发行价格+已补偿现金

数额，则西藏风网应向公司进行补偿。 补偿期届满时标的资产减值额（以下简称“标的资产减值额” ）为

本次交易中标的资产交易价格减去补偿期届满时标的资产评估值并排除补偿期限内的股东增资、接受赠

予以及利润分配对标的资产评估值的影响数。

西藏风网首先应以其在本次交易中获取的公司现金对价等额现金进行补偿，西藏风网对标的资产减

值补偿公司的现金金额按下述公式计算：

减值补偿数额＝标的资产减值额－补偿期内西藏风网已补偿股份数额×新股发行价格－补偿期内

西藏风网已补偿现金数额。

风网科技就协议中西藏风网应向公司现金补偿事项承担连带责任。

西藏风网本次交易中获取的公司现金对价不足补偿的，西藏风网应先以其本次交易取得的限售期届

满且尚未出售的股份进行补偿；若限售期届满且尚未出售的股份不足以补偿的，西藏风网应以其最近一

期可解除限售的股份进行补偿，以此类推。 西藏风网减值补偿的股份数额按下述公式计算：

减值补偿的股份数额＝（减值补偿数额－减值补偿已补偿现金数额）÷新股发行价格。

上述公式中，“减值补偿数额”为按协议规定的公式计算出的减值补偿数额。

西藏风网按照前述公式计算减值补偿的股份数额时出现非整数股份情况的， 按照四舍五入原则处

理。 如果补偿期限内公司因转增或送股方式进行分配而导致西藏风网持有的公司股份数发生变化的，则

减值补偿的股份数额调整为：按上款公式计算出的减值补偿的股份数额×（1+转增或送股比例）。

西藏风网减值补偿的全部股份将由公司无偿回购并予以注销，并按照《盈利预测补偿协议》规定办

理相关手续。

西藏风网须就补偿期届满时标的资产减值承担现金补偿责任的，西藏风网或风网科技应在相关减值

测试专项审核报告出具日起二十个工作日内，按上述约定向公司支付标的资产减值现金补偿款。

2、精视文化

（1）补偿义务

若精视文化2014年、2015年和2016年各年度的实际净利润数低于上述当年净利润预测数的，则精视

投资、莫昂投资将按照《盈利预测补偿协议》约定向公司进行补偿。

（2）补偿方式

① 若精视文化2014年、2015年和2016年各年度的实际净利润数低于当年净利润预测数， 则精视投

资、 莫昂投资应先以其本次交易取得的限售期届满且尚未出售的股份按本次出让股权比例进行补偿；若

限售期届满且尚未出售的股份不足以补偿的，精视投资、莫昂投资应以其最近一期可解除限售的股份按

本次出让股权比例进行补偿，以此类推。精视投资、莫昂投资补偿期内当期应补偿公司的股份数额按下述

公式计算：

当期应补偿股份数额=(截至当期期末累计净利润预测数－截至当期期末累计实际净利润数）÷补偿

期内各年的净利润预测数总和×标的资产的交易价格÷新股发行价格－已补偿股份数

上述公式中，“前述截至当期期末累计净利润预测数” 为补偿期第一个年度至当期净利润预测数之

和；“截至当期期末累计实际净利润数”为补偿期第一个年度至当期实际净利润数之和。 补偿期内各年按

上述公式计算出的当期应补偿金额小于0时，按0取值。

② 若精视投资、莫昂投资股份补偿后仍不足以补偿的，未予补偿的差额部分由精视投资、莫昂投资

另行以现金形式向公司进行补偿。 精视投资、莫昂投资该部分另行现金补偿金额按下述公式计算：

另行现金补偿金额＝（当期应补偿股份数额－当期已补偿股份数额）×新股发行价格。 上述公式中，

“当期应补偿股份数额”为按协议规定的公式计算出的当期应补偿股份数额。

③ 精视文化的共同实际控制人蔡德春、傅广平系持有精视投资100%股权之股东，蔡德春、傅广平就

《盈利预测补偿协议》中精视投资、莫昂投资当期应向公司现金补偿事项承担连带责任。

④ 精视投资、莫昂投资当期应补偿的全部股份将由公司无偿回购并予以注销。 精视投资、莫昂投资

以股份方式补偿公司的，公司应在当期年度报告公告日起十个工作日内完成精视投资、莫昂投资当期应

补偿股份数额的计算，然后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和监管部门的要求，召开股份回购注

销事宜的公司股东大会、办理股份回购及注销手续等相关事项。 如该等股份的回购事宜未获得公司股东

大会审议通过或者未获得所需批准（如有）的，精视投资、莫昂投资应在公司股东大会决议公告或确定不

能获得所需批准后二十个工作日内尽快取得所需批准，并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和监

管部门的要求，将相当于应补偿股份总数的股份赠送给公司股东大会股权登记日或者公司董事会确定的

股权登记日登记在册的除精视投资、莫昂投资以外的其他股东；其他股东按照其持有的股份数量占股权

登记日的公司其他股东所持全部公司股份的比例享有补偿股份。

⑤ 若精视投资、莫昂投资根据协议约定须承担精视文化净利润预测补偿责任的，精视投资、莫昂投

资按本次交易中向公司转让的精视文化出资额比例承担业绩补偿责任。

⑥ 若精视投资、莫昂投资根据协议约定须承担净利润预测补偿责任的，精视投资、莫昂投资的现金

补偿款应在公司当期年度报告公告日起二十个工作日内，支付到公司指定的银行账户。

（3）关于利润承诺的其它约定

精视投资、莫昂投资按照《盈利预测补偿协议》约定向公司进行补偿金额以标的资产的交易价格为

限。

（4）资产减值测试补偿及计算公式、补偿方式

在补偿期届满时，公司应对标的资产进行减值测试并由公司聘请的具有执行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资

格的会计师事务所出具专项审核意见。

精视投资、莫昂投资对标的资产减值补偿的承诺：

若补偿期届满时标的资产减值额＞补偿期内精视投资、 莫昂投资已补偿股份数额×新股发行价格+

已补偿现金数额，则精视投资、莫昂投资应向公司进行补偿。 补偿期届满时标的资产减值额（以下简称

“标的资产减值额” ） 为本次交易中标的资产交易价格减去补偿期届满时标的资产评估值并排除补偿期

限内的股东增资、接受赠予以及利润分配对标的资产评估值的影响数。

精视投资、莫昂投资分别应先以其本次交易取得的限售期届满且尚未出售的股份进行补偿；若限售

期届满且尚未出售的股份不足以补偿的，精视投资、莫昂投资应以其最近一期可解除限售的股份进行补

偿，以此类推。 精视投资、莫昂投资减值补偿的股份数额按下述公式计算：

减值补偿的股份数额＝（标的资产减值额－补偿期内精视投资、莫昂投资已补偿股份数额×新股发

行价格－补偿期内精视投资、莫昂投资已补偿现金数额）÷新股发行价格

按照前述公式计算减值补偿的股份数额时出现非整数股份情况的，按照四舍五入原则处理。 如果补

偿期限内公司因转增或送股方式进行分配而导致精视投资、 莫昂投资持有的公司股份数发生变化的，则

减值补偿的股份数额调整为：按上款公式计算出的减值补偿的股份数额×（1+转增或送股比例）。

精视投资、莫昂投资减值补偿的全部股份将由公司无偿回购并予以注销，并按照协议规定办理相关

手续。

精视投资、莫昂投资进行减值股份补偿后仍不足以补偿的，未予补偿的差额部分由精视投资、莫昂投

资另行以现金形式向公司进行补偿。精视投资、莫昂投资标的资产减值现金补偿的金额按下述公式计算：

标的资产减值现金补偿金额＝（减值补偿的股份数额－减值股份补偿已补偿股份数额）×新股发行

价格。 上述公式中，“减值补偿的股份数额”为按协议规定的公式计算出的减值补偿的股份数额。

精视投资、莫昂投资根据协议约定须就标的资产减值承担补偿责任的，精视投资、莫昂投资按本次交

易中向公司转让的精视文化出资额比例承担标的资产减值补偿责任。

精视投资、莫昂投资根据协议约定须就标的资产减值承担现金补偿责任的，精视投资或莫昂投资应

在相关减值测试专项审核报告出具日起二十个工作日内，按上述约定向公司支付标的资产减值现金补偿

款。

3、邦富软件

（1）补偿义务

若邦富软件2014年、2015年和2016年各年度的实际净利润数低于上述当年净利润预测数的，则程顺

玲、李菊莲、曾子帆将按照《盈利预测补偿协议》约定向公司进行补偿。

（2）补偿方式

① 程顺玲、李菊莲、曾子帆应先以其本次交易取得的限售期届满且尚未出售的股份进行补偿；若限

售期届满且尚未出售的股份不足以补偿的，程顺玲、李菊莲、曾子帆应以其最近一期可解除限售的股份进

行补偿，以此类推。 程顺玲、李菊莲、曾子帆补偿期内当期应补偿公司的股份数额按下述公式计算：

当期应补偿股份数额=(截至当期期末累计净利润预测数－截至当期期末累计实际净利润数）÷补偿

期内各年的净利润预测数总和×标的资产的交易价格÷新股发行价格×程顺玲、李菊莲、曾子帆本次出

让邦富软件的股权比例－已补偿股份数

上述公式中，“截至当期期末累计净利润预测数” 为补偿期第一个年度至当期净利润预测数之和；

“截至当期期末累计实际净利润数”为补偿期第一个年度至当期实际净利润数之和；

按照前述公式计算应补偿股份数额时出现非整数股份情况的，按照四舍五入原则处理。 在各年计算

的补偿股份数额小于0时，按0取值，即已经补偿的股份不冲回。如果补偿期限内公司因转增或送股方式进

行分配而导致程顺玲、李菊莲、曾子帆持有的公司股份数发生变化的，则当期程顺玲、李菊莲、曾子帆应补

偿的股份数额调整为：按上款公式计算出的当期程顺玲、李菊莲、曾子帆应补偿股份数额×（1+转增或送

股比例）。

② 若程顺玲、李菊莲、曾子帆股份补偿后仍不足以补偿的，未予补偿的差额部分由程顺玲、李菊莲、

曾子帆另行以现金形式向公司进行补偿。程顺玲、李菊莲、曾子帆该部分另行现金补偿金额按下述公式计

算：

另行现金补偿金额＝（当期程顺玲、李菊莲、曾子帆应补偿股份数额－当期已补偿股份数额）×新股

发行价格。

上述公式中，“当期程顺玲、李菊莲、曾子帆各方应补偿股份数额” 为按协议规定的公式计算出的当

期程顺玲、李菊莲、曾子帆各方应补偿股份数额。

③ 程顺玲、李菊莲、曾子帆当期应补偿的全部股份将由公司无偿回购并予以注销。 程顺玲、李菊莲、

曾子帆以股份方式补偿公司的，公司应在当期年度报告公告日起十个工作日内完成程顺玲、李菊莲、曾子

帆当期应补偿股份数额的计算，然后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和监管部门的要求，召开股

份回购注销事宜的公司股东大会、办理股份回购及注销手续等相关事项。 如该等股份的回购事宜未获得

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或者未获得所需批准（如有）的，程顺玲、李菊莲、曾子帆应在公司股东大会决议

公告或确定不能获得所需批准后二十个工作日内尽快取得所需批准，并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

件的规定和监管部门的要求，将相当于应补偿股份总数的股份赠送给公司股东大会股权登记日或者公司

董事会确定的股权登记日登记在册的除程顺玲、李菊莲、曾子帆以外的其他股东；其他股东按照其持有的

股份数量占股权登记日的公司其他股东所持全部公司股份的比例享有补偿股份。

④ 若程顺玲、李菊莲、曾子帆根据协议约定须承担标的资产净利润预测补偿责任的，则：

A、程顺玲按本次交易中其向公司转让的邦富软件1,369.04万元出资额(即邦富软件54.7616%股权）

所对应的净利润预测，向公司承担补偿责任（包括现金补偿和股份补偿）；

B、李菊莲按本次交易中其向公司转让的邦富软件952.40万元出资额(即邦富软件38.0960%股权）所

对应的净利润预测，向公司承担补偿责任（包括现金补偿和股份补偿）；

C、曾子帆按本次交易中其向公司转让的邦富软件178.56万元出资额(即邦富软件7.1424%股权）所

对应的净利润预测，向公司承担补偿责任（包括现金补偿和股份补偿）。

⑤ 若程顺玲、李菊莲、曾子帆根据协议约定须承担净利润预测补偿责任的，程顺玲、李菊莲、曾子帆

的现金补偿款应在公司当期年度报告公告日起二十个工作日内，支付到公司指定的银行账户。

（3）关于利润承诺的其它约定

程顺玲、李菊莲、曾子帆按照《盈利预测补偿协议》约定向公司进行补偿金额以标的资产的交易价格

为限。

（4）资产减值测试补偿及计算公式、补偿方式

在补偿期届满时，公司应对标的资产进行减值测试并由公司聘请的具有执行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资

格的会计师事务所出具专项审核意见。

程顺玲、李菊莲、曾子帆对标的资产减值补偿的承诺：

若补偿期届满时标的资产减值额＞补偿期内程顺玲、李菊莲、曾子帆已补偿股份数额×新股发行价

格+已补偿现金数额，则程顺玲、李菊莲、曾子帆应向公司进行补偿。 补偿期届满时标的资产减值额（以下

简称“标的资产减值额” ）为本次交易中标的资产交易价格减去补偿期届满时标的资产评估值并排除补

偿期限内的股东增资、接受赠予以及利润分配对标的资产评估值的影响数。

程顺玲、李菊莲、曾子帆首先应以其在本次交易取得的限售期届满且尚未出售的股份进行补偿；若限

售期届满且尚未出售的股份不足以补偿的，程顺玲、李菊莲、曾子帆应以其最近一期可解除限售的股份进

行补偿，以此类推。 程顺玲、李菊莲、曾子帆减值补偿的股份数额按下述公式计算：

减值补偿的股份数额＝（标的资产减值额－补偿期内程顺玲、李菊莲、曾子帆已补偿股份数额×新股

发行价格－补偿期内程顺玲、李菊莲、曾子帆已补偿现金数额）÷新股发行价格。

按照前述公式计算减值补偿的股份数额时出现非整数股份情况的，按照四舍五入原则处理。 如果补

偿期限内公司因转增或送股方式进行分配而导致程顺玲、李菊莲、曾子帆持有的公司股份数发生变化的，

则减值补偿的股份数额调整为：按上款公式计算出的减值补偿的股份数额×（1+转增或送股比例）。

程顺玲、李菊莲、曾子帆减值补偿的全部股份将由公司无偿回购并予以注销，并按照协议规定办理相

关手续。

若程顺玲、李菊莲、曾子帆进行减值股份补偿后仍不足以补偿的，未予补偿的差额部分由程顺玲、李

菊莲、曾子帆另行以现金形式向公司进行补偿。 程顺玲、李菊莲、曾子帆标的资产减值现金补偿的金额按

下述公式计算：

标的资产减值现金补偿金额＝（减值补偿的股份数额－减值股份补偿已补偿股份数额）×新股发行

价格。 上述公式中，“减值补偿的股份数额”为按协议规定的公式计算出的减值补偿的股份数额。

若程顺玲、李菊莲、曾子帆根据协议约定须就标的资产减值承担补偿责任的，则：

① 程顺玲按本次交易中其向公司转让的邦富软件1,369.04万元出资额 （即邦富软件54.7616%股

权）所对应的资产减值补偿责任（包括现金补偿和股份补偿），向公司承担补偿责任；

② 李菊莲按本次交易中其向公司转让的邦富软件952.40万元出资额（即邦富软件38.0960%股权）

所对应的资产减值补偿责任（包括现金补偿和股份补偿），向公司承担补偿责任；

③ 曾子帆按本次交易中其向公司转让的邦富软件178.56万元出资额（即邦富软件7.1424%股权）所

对应的资产减值补偿责任（包括现金补偿和股份补偿），向公司承担补偿责任。

若程顺玲、李菊莲、曾子帆根据协议约定须就标的资产减值承担现金补偿责任的，程顺玲、李菊莲、曾

子帆应在相关减值测试专项审核报告出具之日起二十个工作日内，按上述约定向公司支付标的资产减值

现金补偿款。

4、漫友文化

（1）补偿义务

若漫友文化2014年、2015年和2016年各年度的实际净利润数低于上述当年净利润预测数的， 则金

城、俞涌、邵璐璐、刘洋、张显峰、张茜、崔伟良、施桂贤、许勇和、曹凌玲、赖春晖、邵洪涛、朱斌、邱月仙、葛

重葳、祖雅乐、韩露、丁冰、李凌彪、广州漫时代20名交易对方（以下简称“漫友文化利润承诺方” ）将按照

《盈利预测补偿协议》约定向公司进行补偿。

《发行股份及现金购买资产协议》中的部分股份转让方—长沙传怡、湖南富坤、北京中技、广东粤文

投不承担标的资产盈利预测补偿责任。上述四家合伙企业对应的标的资产盈利预测补偿责任由漫友文化

利润承诺方承担。 漫友文化利润承诺方具体的标的资产盈利预测补偿责任承担比例如下：

漫友文化利润承诺方标的资产盈利预测补偿责任承担比例

序号 各方姓名/名称 承担标的资产盈利预测补偿的比例

1 金 城 88.7120%

2 广州漫时代 2.9313%

3 俞 涌 1.7999%

4 邵璐璐 0.7714%

5 刘 洋 0.6171%

6 张显峰 0.6171%

7 张 茜 0.6171%

8 朱 斌 0.6171%

9 崔伟良 0.3857%

10 施桂贤 0.3857%

11 许勇和 0.3857%

12 曹凌玲 0.3857%

13 赖春晖 0.3857%

14 邵洪涛 0.2314%

15 邱月仙 0.2314%

16 葛重葳 0.2314%

17 祖雅乐 0.2314%

18 韩 露 0.1543%

19 丁 冰 0.1543%

20 李凌彪 0.1543%

合 计 100.0000%

（2）补偿方式

① 若漫友文化2014年、2015年和2016年各年度的实际净利润数低于当年净利润预测数， 则漫友文

化利润承诺方应先以其本次交易取得的限售期届满且尚未出售的股份进行补偿；若限售期届满且尚未出

售的股份不足以补偿的，漫友文化利润承诺方应以其最近一期可解除限售的股份进行补偿，以此类推。漫

友文化利润承诺方补偿期内当期应补偿公司的股份数额按下述公式计算：

当期应补偿股份数额=(截至当期期末累计净利润预测数－截至当期期末累计实际净利润数）÷补偿

期内各年的净利润预测数总和×标的资产的交易价格÷新股发行价格×承担标的资产盈利预测补偿的

比例－已补偿股份数

上述公式中，“截至当期期末累计净利润预测数” 为补偿期第一个年度至当期净利润预测数之和；

“截至当期期末累计实际净利润数”为补偿期第一个年度至当期实际净利润数之和；“承担标的资产盈利

预测补偿的比例”为协议中约定的比例。

按照前述公式计算应补偿股份数额时出现非整数股份情况的，按照四舍五入原则处理。 在各年计算

的补偿股份数额小于0时，按0取值，即已经补偿的股份不冲回。如果补偿期限内公司因转增或送股方式进

行分配而导致漫友文化利润承诺方各方持有的公司股份数发生变化的， 则当期应补偿的股份数额调整

为：按上款公式计算出的当期应补偿股份数额×（1+转增或送股比例）。

② 若漫友文化利润承诺方各方股份补偿后仍不足以补偿的， 未予补偿的差额部分由漫友文化利润

承诺方各方另行以现金形式向公司进行补偿。漫友文化利润承诺方各方该部分另行现金补偿金额按下述

公式计算：

另行现金补偿金额＝（当期应补偿股份数额－当期已补偿股份数额）×新股发行价格。 上述公式中，

“当期应补偿股份数额”为协议规定的公式计算出的当期应补偿股份数额。

③ 漫友文化利润承诺方当期应补偿的全部股份将由公司无偿回购并予以注销。 漫友文化利润承诺

方以股份方式补偿公司的，公司应在当期年度报告公告日起十个工作日内完成漫友文化利润承诺方当期

应补偿股份数额的计算，然后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和监管部门的要求，召开股份回购

注销事宜的公司股东大会、办理股份回购及注销手续等相关事项。 如该等股份的回购事宜未获得公司股

东大会审议通过或者未获得所需批准（如有）的，漫友文化利润承诺方应在公司股东大会决议公告或确

定不能获得所需批准后二十个工作日内尽快取得漫友文化利润承诺方所需批准，并按照相关法律、法规

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和监管部门的要求，将相当于应补偿股份总数的股份赠送给公司股东大会股权登记

日或者公司董事会确定的股权登记日登记在册的除漫友文化利润承诺方及长沙传怡、湖南富坤、北京中

技、广东粤文投以外的其他股东；其他股东按照其持有的股份数量占股权登记日的公司其他股东所持全

部公司股份的比例享有补偿股份。

④ 若漫友文化利润承诺方根据协议约定须承担净利润预测补偿责任的， 漫友文化利润承诺方的现

金补偿款应在公司当期年度报告公告日起二十个工作日内，支付到公司指定的银行账户。

（3）关于利润承诺的其他约定

① 若漫友文化利润承诺方根据协议约定须承担净利润预测补偿责任的， 漫友文化利润承诺方补偿

期内累计补偿金额（指累计补偿股份数额×新股发行价格+累计补偿现金数额）的合计数以标的资产交

易价格的20%为限,即漫友文化利润承诺方补偿期内累计补偿金额最高不超过人民币6,848.80万元。 若

漫友文化利润承诺方补偿期内累计补偿金额达到人民币6,848.80万元，则当期期末公司有权收购漫友文

化利润承诺方所持漫友文化剩余14.39%股权，且公司有权重组漫友文化董事会和管理层。 公司收购漫友

文化利润承诺方所持漫友文化剩余14.39%股权的价格原则上约定如下：

公司收购漫友文化剩余14.39%股权的价格＝标的资产交易价格÷85.61%×（截至当期期末累计实

际净利润数/截至当期期末累计净利润预测数）×14.39%。

公司收购漫友文化利润承诺方所持漫友文化剩余14.39%股权的具体价格届时以具有执行证券、期货

相关业务资格的评估机构对漫友文化剩余14.39%股权所出具的《资产评估报告》为依据，由公司和漫友

文化利润承诺方另行友好协商确定。

② 若补偿期届满时, 漫友文化补偿期内累计实际净利润数与补偿期内各年的净利润预测数总和之

比在80%—100%之间（不含80%和100%）,则在补偿期届满后的一年内，公司应当根据漫友文化利润承

诺方之一（金城）的选择意愿及书面要求以现金支付方式收购漫友文化利润承诺方之一（金城）所持有

的漫友文化10%股权，收购价格原则上约定如下：

公司收购漫友文化利润承诺方之一（金城） 所持漫友文化10%股权的价格＝标的资产交易价格÷

85.61%×（补偿期内累计实际净利润数/补偿期内各年的净利润预测数总和）×10%；

公司收购漫友文化利润承诺方之一（金城） 所持漫友文化10%股权的具体价格届时以具有执行证

券、期货相关业务资格的评估机构对漫友文化10%股权所出具的《资产评估报告》为依据，由公司和漫友

文化利润承诺方之一（金城）另行友好协商确定。 漫友文化利润承诺方之一（金城）保留拒绝公司继续收

购其剩余股权的权利。

③ 若补偿期届满时, 漫友文化补偿期内累计实际净利润数与补偿期内各年的净利润预测数总和之

比在100%以上（含100%）,则在补偿期届满后的三年内，公司应当根据漫友文化利润承诺方之一（金

城） 的选择意愿及书面要求以现金支付方式收购漫友文化利润承诺方之一（金城） 所持有的漫友文化

10%股权，收购价格原则上约定如下：

公司收购漫友文化利润承诺方之一（金城）所持漫友文化10%股权的价格＝收购前一年度漫友文化

经具有执行证券、期货业务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

润×10×转让股权比例

在漫友文化利润承诺方之一（金城）提出转让漫友文化10%股权时，若公司正在筹划以发行股份方

式收购资产事宜，经漫友文化利润承诺方之一（金城）要求，则公司应以发行新股方式收购漫友文化利润

承诺方之一（金城）所持漫友文化10%股权，但所发行股份的价格按照届时相关法律、法规确定。 公司收

购漫友文化利润承诺方之一（金城）所持漫友文化10%股权的具体价格以具有执行证券、期货相关业务

资格的评估机构对漫友文化10%股权所出具的《资产评估报告》为依据，由公司和漫友文化利润承诺方

之一（金城）另行友好协商确定。 漫友文化利润承诺方之一（金城）保留拒绝公司继续收购其剩余股权的

权利。

（4）资产减值测试补偿及计算公式、补偿方式

在补偿期届满时，公司应对标的资产进行减值测试并由公司聘请的具有执行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资

格的会计师事务所出具专项审核意见。其资产评估的原则、方法与本次交易的资产评估方法保持一致，即

为收益法，且相关资产评估政策的重大改变影响不予计入。

漫友文化利润承诺方对标的资产减值补偿的承诺：

若补偿期届满时标的资产减值额＞补偿期内已补偿股份数额×新股发行价格+已补偿现金数额，则

漫友文化利润承诺方应向公司进行补偿。 补偿期届满时标的资产减值额（以下简称“标的资产减值额” ）

为本次交易中标的资产交易价格减去补偿期届满时标的资产评估值并排除补偿期限内的股东增资、接受

赠与以及利润分配对标的资产评估值的影响数。

减值补偿数额按下述公式计算：

减值补偿数额＝标的资产减值额－补偿期内已补偿股份数额×新股发行价格－补偿期内已补偿现

金数额。 上述公式中“标的资产减值额”以标的资产交易价格的20%为限，即根据前述公式计算的标的资

产减值额大于标的资产交易价格的20%时，按照标的资产交易价格的20%取值。

漫友文化利润承诺方分别应先以其本次交易取得的限售期届满且尚未出售的股份进行补偿；若限售

期届满且尚未出售的股份不足以补偿的，漫友文化利润承诺方应以其最近一期可解除限售的股份进行补

偿，以此类推。 漫友文化利润承诺方减值补偿的股份数额按下述公式计算：

减值补偿的股份数额﹦减值补偿数额÷新股发行价格。 上述公式中，“减值补偿数额”为按协议规定

的公式计算出的减值补偿数额。

按照前述公式计算减值补偿的股份数额时出现非整数股份情况的，按照四舍五入原则处理。 如果补

偿期限内公司因转增或送股方式进行分配而导致漫友文化利润承诺方持有的公司股份数发生变化的，则

减值补偿的股份数额调整为：按上款公式计算出的减值补偿的股份数额×（1+转增或送股比例）。

漫友文化利润承诺方减值补偿的全部股份将由公司无偿回购并予以注销，并按照协议规定办理相关

手续。

若漫友文化利润承诺方进行减值股份补偿后仍不足以补偿的，未予补偿的差额部分由漫友文化利润

承诺方另行以现金形式向公司进行补偿。漫友文化利润承诺方标的资产减值现金补偿的金额按下述公式

计算：

标的资产减值现金补偿金额＝（减值补偿的股份数额－减值股份补偿已补偿股份数额）×新股发行

价格。 上述公式中，“减值补偿的股份数额”为按协议规定的公式计算出的减值补偿的股份数额。

《发行股份及现金购买资产协议》中的部分股份转让方—长沙传怡、湖南富坤、北京中技、广东粤文

投不承担标的资产减值补偿责任。上述四家合伙企业对应的标的资产减值补偿责任由漫友文化利润承诺

方承担。漫友文化利润承诺方具体的标的资产减值补偿责任承担比例为协议中漫友文化利润承诺方标的

资产盈利预测补偿责任承担比例表中所列比例。

若漫友文化利润承诺方根据协议约定须承担标的资产减值补偿责任的，漫友文化利润承诺方按协议

中漫友文化利润承诺方标的资产盈利预测补偿责任承担比例表所列比例向公司承担补偿责任。

若漫友文化利润承诺方根据协议约定须就标的资产减值承担现金补偿责任的，漫友文化利润承诺方

应在相关减值测试专项审核报告出具日起二十个工作日内，按上述约定向公司支付标的资产减值现金补

偿款。

若漫友文化利润承诺方根据协议约定须承担标的资产减值补偿责任的，漫友文化利润承诺方标的资

产减值额以标的资产交易价格的20%为限。

二、2016年度经营业绩未达盈利预测的股份补偿实施方案

根据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关于华闻传媒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

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事项标的资产2016年利润承诺实现情况专项审核报告》，2014年重大资

产重组标的资产2016�年度实现的净利润（指以实际实现的经审计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归属于母公

司所有者的净利润数孰低者为准）与盈利预测数的对比情况如下所示：

标的资产 2016年度承诺业绩 2016年度实现业绩 完成比例

掌视亿通100%股权 15,900.00 13,659.50 85.91%

精视文化60%股权 6,000.00 6,020.45 100.34%

邦富软件100%股权 9,600.00 9,283.56 96.70%

漫友文化85.61%股权 4,280.50 -40.84 -0.95%

合计 35,780.50 28,922.67 80.83%

如上表所示，2014年重大资产重组标的资产2016年净利润实现数为 28,922.67万元，标的资产2016

年净利润预测数为35,780.50万元，实现数低于盈利预测数6,857.83万元。 2014年重大资产重组标的资产

2016年度利润承诺实现完成率为80.83%。 其中：

（一） 标的资产掌视亿通100%股权2014年度净利润承诺数为9,035.00万元， 净利润实现数为10,

213.96万元，实现数高于承诺数1,178.96万元；掌视亿通100%股权2015年度净利润承诺数为11,700.00

万元，净利润实现数为12,861.97万元，实现数高于承诺数1,161.97万元，截至2016年掌视亿通100%股权

累计净利润承诺数为36,635.00万元，累计净利润实现数为36,735.43万元，实现数高于承诺数100.43万

元。为此，截至2016年掌视亿通100%股权利润承诺累计实现完成率为100.27%。因此，交易对方西藏风网

无需做出业绩补偿。

（二） 标的资产邦富软件100%股权2014年度净利润承诺数为5,000.00万元， 净利润实现数为5,

207.37万元， 实现数高于承诺数207.37万元； 邦富软件100%股权2015年度净利润承诺数为7,200.00万

元，净利润实现数为7,668.58万元，实现数高于承诺数468.58万元。 截至2016年邦富软件100%股权累计

净利润承诺数为21,800.00万元，累计净利润实现数为22,159.51万元，实现数高于承诺数359.51万元。 为

此，截至2016年邦富软件100%股权利润承诺累计实现完成率为101.65%。 因此，交易对方程顺玲、李菊

莲、曾子帆无需做出业绩补偿。

（三）标的资产漫友文化85.61%股权所对应的2016年度经审计的净利润为-40.84万元，未达到相应

年度业绩承诺水平，即4,280.50万元，相差4,321.34万元，业绩承诺完成率为-0.95%。 标的资产漫友文化

85.61%股权所对应的2016年度业绩承诺未完成， 漫友文化利润承诺方均表示按照其原有承诺予以股份

补偿。

根据公司与金城等24名交易对方签署的《盈利预测补偿协议》及《关于发行股份及现金购买资产协

议与标的资产盈利预测补偿协议之补充协议》的约定，根据漫友文化2014-2016年度业绩实现数，计算

漫友文化利润承诺方应补偿的股份数量及计算过程如下：

项目 数值

2014年业绩承诺数（万元） 2,311.47

2015年业绩承诺数（万元） 2,996.35

2016年业绩承诺数（万元） 4,280.50

截至当期期末累积净利润预测数（万元） 9,588.32

2014年经审计的业绩实现数（万元） 2,526.93

2015年经审计的业绩实现数（万元） 3,075.80

2016年经审计的业绩实现数（万元） -40.84

截至当期期末累积净利润审计数（万元） 5,561.89

标的资产的交易价格（万元） 34,244.00

新股发行价格（元/股） 13.68

补偿期限内各年的预测净利润数总和（万元） 9,588.32

已补偿股份数量（股） 0

当期计算应补偿股份数额=(截至当期

期末累计净利润预测数－截至当期期

末累计实际净利润数）÷补偿期内各

年的净利润预测数总和×标的资产的

交易价格÷新股发行价格×承担标的

资产盈利预测补偿的比例－已补偿股

份数

金城等24名交易对方 10,511,774

根据公司与金城等24名交易对方签署的《标的资产盈利预测补偿协议》第4.7款约定，若漫友文化利

润承诺方根据协议约定须承担净利润预测补偿责任的，漫友文化利润承诺方补偿期内累计补偿金额的合

计数以标的资产交易价格（34,244.00万元）的20%为限,即漫友文化利润承诺方补偿期内累计补偿金额

最高不超过人民币6,848.80万元。 按当时的发行价格13.68元/股计算， 则最高补偿股份数为5,006,433

股。为此，漫友文化利润承诺方应补偿股份数为5,006,433股。漫友文化利润承诺方各方的补偿股份数具

体如下：

股东名称 补偿责任承担比例 补偿股份数（股）

金城 88.7120% 4,441,307

广州漫时代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2.9313% 146,754

俞涌 1.7999% 90,111

邵璐璐 0.7714% 38,620

刘洋 0.6171% 30,894

张显峰 0.6171% 30,894

张茜 0.6171% 30,894

朱斌 0.6171% 30,894

崔伟良 0.3857% 19,310

施桂贤 0.3857% 19,310

许勇和 0.3857% 19,310

曹凌玲 0.3857% 19,310

赖春晖 0.3857% 19,310

邵洪涛 0.2314% 11,585

祖雅乐 0.2314% 11,585

邱月仙 0.2314% 11,585

葛重葳 0.2314% 11,585

韩露 0.1543% 7,725

丁冰 0.1543% 7,725

李凌彪 0.1543% 7,725

合计 100.0000% 5,006,433

综上，公司拟定向回购金城等20名漫友文化利润承诺方2016年度应补偿股份数合计5,006,433股。

三、2014年重大资产重组标的资产减值测试股份补偿情况

因补偿期届满，根据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

集配套资金事项之标的资产减值测试专项审核报告》，截至2016年12月31日，掌视亿通股东全部权益价

值合计为147,344.00万元、精视文化股东全部权益价值合计为75,563.40万元、邦富软件股东全部权益价

值合计为82,343.54万元，漫友文化股东全部权益价值合计为17,072.35万元。 掌视亿通股东全部权益、精

视文化股东全部权益、邦富软件股东全部权益没有发生减值；漫友文化股东全部权益价值减值21,004.49

万元，对应漫友文化85.61%股权部分减值为17,981.95万元。 为此，掌视亿通、精视文化、邦富软件的利润

承诺方无需进行补偿。 因漫友文化利润承诺未完成及资产减值合计补偿额以标的资产交易价格的20%为

限， 最终公司拟定向回购金城等20名漫友文化利润承诺方2016年度应补偿股份数合计仍为5,006,433

股。

上述事项已经第七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公司将就上述股份的回购及后续注销实施事宜提

交2016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若该等事宜获得股东大会通过，公司将无偿回购金城等20名漫友文化利润承

诺方2016年度应补偿的股份合计5,006,433股并予以注销；若股东大会未能审议通过该事项，则公司将

在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后10个交易日内书面通知金城等20名漫友文化利润承诺方， 金城等20名漫友文化

利润承诺方将在公司股东大会决议公告或确定不能获得所需批准后20个工作日尽快取得所需批准，并按

照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和监管部门的要求，将相当于应补偿股份总数的股份赠送给公司

股东大会股权登记日或公司董事会确定的股权登记日登记在册的除漫友文化利润承诺方及长沙传怡、湖

南富坤、北京中技、广东粤文投以外的其他股东，其他股东按照其持有的股份数量占股权登记日的公司其

他股东所持全部公司股份的比例享有补偿股份。

四、2016年度政府补贴未达承诺数的现金补偿实施方案

根据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关于华闻传媒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

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事项标的资产2016年利润承诺实现情况专项审核报告》，掌视亿通2016

年的政府补贴等非经常性收益承诺数为2,270.00万元， 实现数为1,346.73万元， 实现数低于承诺数

923.27万元。

由于掌视亿通2015年的政府补贴等非经常性收益承诺数为1,600万元， 实现数为1,625.32万元，实

现数高于承诺数25.32万元。 截至2016年掌视亿通累计政府补贴等非经常性收益承诺数为3,870万元，累

计实际获得的非经常性收益金额为2,972.05万元，实现数低于承诺数897.95万元。根据《标的资产盈利预

测补偿协议》，2016年西藏风网应向掌视亿通补偿的现金金额＝截至当期期末累计非经常性收益承诺

数－截至当期期末累计实际获得的政府补贴等非经常性收益金额-西藏风网已补偿掌视亿通现金金额。

若掌视亿通补偿期内累计实际净利润数超出36,635.00万元（不含本数），则超出36,635.00万元部分可

于补偿期结束后冲减非经常性收益承诺数。

由于截至2016年掌视亿通100%股权累计净利润承诺数为36,635.00万元， 累计净利润实现数为36,

735.43万元，实现数高于承诺数100.43万元。 西藏风网2016年应按照其原有承诺向掌视亿通予以现金补

偿797.52万元。

以上公告中的股份补偿事项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后方可实施。

特此公告。

华闻传媒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七年四月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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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闻传媒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坏账核销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一、本次坏账核销的主要概况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关于上市公司做好各项资产减值准备等有关事项的通知》及华闻传媒投资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会计制度》、《资产减值准备计提及核销管理制度》的相关规定

要求，公司对控股子公司深圳证券时报传媒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时报传媒” ）截至2016年12月31日已

全额计提坏账准备的7笔应收账款合计1,663,360.75元进行核销。

本次坏账核销的主要原因是债务人已进入破产重整程序或股票终止上市，经公司全力追讨，确认已

无法收回。

二、坏账核销对当期利润的影响

本次核销的应收账款合计1,663,360.75元，公司已全额计提坏账准备，故本次核销上述坏账不影响

公司本年度利润，上述坏账均为购销商品等确认的债权。 所涉及的债务人与公司均无关联关系。

三、公司对追讨欠款开展的相关工作

公司法律事务部及财务部要求控股子公司时报传媒对本次所有核销明细建立备查账目，保留以后可

能用以追索的资料，继续落实责任人随时跟踪，一旦发现对方有偿债能力将立即追索。

四、履行的审批程序

（一）公司董事会审议表决情况

公司于2017年4月13日召开的第七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以同意9票、 反对0票、 弃权0票审议通过了

《关于坏账核销的的议案》， 同意公司控股子公司对截至2016年12月31日已全额计提坏账准备的7笔坏

账共计1,663,360.75元进行核销。

（二）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认为：

1．公司本次核销的坏账不涉及公司关联单位和关联人；

2．公司严格按照相关法规及财务制度，计提坏账准备，所核销坏账根据公司会计政策已全额计提准

备，核销后不会对公司当期利润产生影响；

3．公司本次核销的坏账公允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以及经营成果，没有损害公司和股东利益的行为，

批准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综上，同意公司本次坏账核销。

（三）监事会意见

本次坏账核销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符合公司的实际情况，不存在损害公司和股东利益的行为。

公司监事会同意公司本次坏账核销。

特此公告。

华闻传媒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一七年四月十四日

证券代码：000793 �证券简称：华闻传媒 公告编号：2017-040

华闻传媒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第一季度业绩预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一、本期业绩预计情况

1．业绩预告期间：2017年1月1日至2017年3月31日

2．预计的经营业绩：□亏损 □扭亏为盈 □同向上升 同向下降

项 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

盈利：1,500万元－3,500万元

盈利：17,508.23万元

基本每股收益 盈利：约0.0074－0.0173元 盈利：0.0854元

二、业绩预告预审计情况

本期业绩预告未经过注册会计师预审计。

三、业绩变动原因说明

本报告期与上年同期业绩相比下降的主要原因是：（1）上年同期公司拥有61.25%股权的控股子公司

新疆华商盈通股权投资有限公司转让参股公司北京磨铁图书有限公司的股权确认收益10,711万元，其中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6,561万元；收到基金的分红款4,107万元，其中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2,515万元。 （2）上年同期公司全资子公司上海鸿立股权投资有限公司出售所持江苏力星通用钢球

股份有限公司股份250万股，获得收益6,262万元。

四、其他相关说明

本次业绩预告为公司财务部门初步测算的结果，具体财务数据将在公司2017年第一季度报告中详细

披露。 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以及巨潮资讯网，敬请广

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华闻传媒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七年四月十四日

（上接B109版）


